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享好禮 

活動辦法 

一、活動目的： 

由於政府單位應用社群軟體於行銷傳播效益良好，本公司為提升企業形象及

推廣業務內容設置「台灣自來水臉書粉絲專頁」。然而，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

政策，鼓勵用戶申辦電子帳單，減少用紙且環保愛地球，爰將鼓勵用戶申辦

電子帳單與台水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結合，主題為「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

享好禮」，以塑造議題增加與用戶的連結度，並期有效提升電子帳單申辦率

及增加粉絲人數。 

二、活動執行期間：109年 9月 16日起至 11月 15日止 

三、抽獎時間：109年 11月底(暫訂) 

四、活動說明： 

(一)參加對象：本國自然人且為本公司電子帳單用戶(不使用紙本帳單)並完

成確認者。 

(二)不得參加對象：外籍人士、營業用戶、粉絲專頁及社團。 

(三)活動時間：109年 9月 16日起至 11月 15日止。 

(四)獎項內容：iPad Pro WiFi版 (11吋 256G) 3位、全聯禮券 1000元 10

位、500元 20位及 300元 30位，共有 63個得獎機會。 

(五)抽獎參加方式： 

   1.參加抽獎活動步驟： 

     (1)按讚加入「台灣自來水公司」粉絲專頁。 

     (2)貼文分享。 

(3)台水電子帳單用戶(不使用紙本帳單)並完成確認者(包含舊電子帳

單用戶)，完成活動登錄。 

2.完成參加抽獎三個步驟後，才符合抽獎資格。另外，在活動期間，若取

消按讚加入「台灣自來水公司」粉絲團或取消使用電子帳單，視同放棄

抽獎資格。 

(六)抽獎規則：每個水號有一抽獎機會；未依「抽獎參加方式」完成者，將

不具參加抽獎資格。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享好禮 

抽獎活動注意事項 

一、 抽獎方式與獎項公告： 

(一) 獎項於活動結束後統一抽出，完整得獎名單將按公告日期，公告於台

灣自來水公司臉書粉絲專頁。 

(二) 抽獎活動當日，將於本公司政風人員及律師見證下，透過抽獎系統產

出各獎項之幸運得主。 

(三) 活動抽獎辦法如有特別規定者，以該活動公佈訊息為準。 

二、 領獎辦法及注意事項： 

(一) 參與抽獎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之辦法與注意事項，如有違

反，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不得異議，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

行為保留相關權利。 

(二) 參加者得於台水臉書專頁確認得獎名單，主辦單位恕不另行通知。 

(三) 參加者請以詳實填寫提供個人資料；若因記載不實、無法辦識或日後

無法證明其身份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四) 參加者於「活動登錄」時，應提供主辦單位有效之收件人姓名及地址，

如提供之資訊無法辨識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和領獎權利，主辦單位

得全權處理該獎項，無需額外通知或公布。 

(五) 獎項領取方式 

1. iPad Pro WiFi版(11吋 256G)獎項： 

得獎者不得指定顏色且須於領獎回覆期限 109 年 12 月 10 日

(含)17:00前填妥並回傳，主辦單位提供之「領獎須知」、「得獎收據

憑證」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親簽詳

填後以掛號(以郵戳為憑)方式寄至：40455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

2-1號 台灣自來水公司總管理處 公共事務組 收。本公司於收到相

關資料後將得獎品寄至得獎人指定地址或親自至台灣自來水公司總

管理處公共事務組(地址：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 2-1 號)領取；逾

領獎回覆期限者，視同自動放棄得獎權益，不得異議亦不再遞補。 

2. 全聯禮券獎項： 

一律以掛號信件方式寄送。 



(六) 本活動獎項寄送地區僅限於臺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主辦單位不

處理郵寄獎品至國外地區等地之事宜。 

(七) 獎品經掛號郵寄後，如有遺失、盜領、自行拋棄、毀損，主辦單位恕不

補發。如因獎品有短缺、瑕疵等情形，主辦單位保留得以其他價值相當

之獎品替代本活動原公佈獎項之權利。活動獎品以實物為準，不得折

算現金、要求更換顏色或更換其他物品。 

(八) 得獎者應於收到獎品時立即拆封檢查獎品，發現有瑕疵時應立即通知

主辦單位。本活動獎品相關產品安全、保固或瑕疵擔保責任依各廠商

規定，如產品瑕疵於受領時依通常檢查不能發現者，得獎者可於受領

後七個工作日內向主辦單位提出，主辦單位將向廠商要求協助修繕或

更換；後續保固服務由得獎者逕行向廠商提出，主辦單位對獎品之瑕

疵不負賠賞責任。 

(九) 依據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得獎者之獎金及獎品總價值若超過

1,000元者，須出具身份證明文件，繳交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影本，由

本公司開立扣繳憑單供得獎人申報綜合所得稅。 

(十)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得獎金額及獎品價值在超過新台幣 20,000元以上

者，其金額及獎品價值按給付額扣取 10%稅額，得獎者須依法將應納稅

款繳交承辦單位後始得領取獎金或獎品。得獎者若為未成人，應檢附

戶籍謄本並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若得獎者未依規定繳納稅額，視

同放棄得獎資格，且不得異議。 

(十一)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活動簡章、暫停、延期、取消、終止活動及更換等

值獎項商品或獎金分配等一切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補

充、修改，相關異動將公告於臉書專頁或活動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十二) 若得獎者不符合、不同意或違反活動規定者，主辦單位保有取消得獎 

資格及參與活動的權利，並得依法律途徑追究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 

三、 個人資料運用說明： 

(一) 完成本活動報名登錄之同時，代表各參加者同意主辦單位得因本活動

之需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 

(二) 本活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保存期限為 2 年；參加者授權本活動主辦單

位公告得獎者資料。 

(三) 若參加者所提供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本活動主辦或執行單位發現有冒

用、盜用、資料不實或無法確認身份之真實性等情形，主辦單位有權取

消得獎資格。  



附件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享好禮   

領獎須知 

 

本人______________參加由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之「臉書粉絲專頁抽獎

活動-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享好禮」, 已詳閱下列說明辦理領獎事宜。 

說明： 

1. 得獎者應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含)17:00 前將「領獎須知」、「得獎收據憑證」

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親簽詳填後以掛號(以郵

戳為憑)方式寄至：40455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 2-1號 台灣自來水公司總管

理處 公共事務組 收。 

2. 依據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得獎者之獎金及獎品總價值若超過 1,000 元

者，須出具身份證明文件，繳交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影本，由本公司開立扣繳

憑單供得獎人申報綜合所得稅。 

3.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得獎金額及獎品價值在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以上者，其

金額及獎品價值按給付額扣取 10%稅額，得獎者須依法將應納稅款繳交承辦單

位後始得領取獎金或獎品。得獎者若為未成人，應檢附戶籍謄本並提出法定代

理人同意書。若得獎者未依規定繳納稅額，視同放棄得獎資格，且不得異議。 

4. 得獎者應於 109年 12月 10日(含)17:00前將代扣稅額匯入台灣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指定帳號(合庫商業銀行台中分行，帳號：0220717015151，戶名：台灣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匯款後，請將匯款單備註個人姓名，傳真至：台灣自

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公共事務組 傳真：04-22231890。 

5. 未依上述說明辦理領獎手續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6. 本人已詳閱同意 貴司「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享好禮」

抽獎活動辦法、注意事項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相關內容。 

「得獎收據憑證」與「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詳後附件，

請台端參閱並填寫與簽名。 



附件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享好禮     

得獎收據憑證  

茲收到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之「台水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水費電子

帳單 e起來享好禮」抽獎活動。 

得獎獎品- iPad Pro WiFi版(11吋 256G) 此據。 

得獎人姓名：                     (簽名) 

得獎人國民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 貴公司「台水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享

好禮」抽獎活動辦法、領獎須知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

書」相關內容。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得 獎 人 身 份 證 正 反 面 影 本 

  

 
正面 反面 



附件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享好禮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案 台水臉書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水費電子帳單 e起來享好禮  抽獎活動因應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個人資料保護規定，在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之前，依法向

您告知下列事項，當您勾選「我同意」，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

書之所有內容： 

一、 蒐集之目的及方式 

本平台之蒐集目的在於抽獎資格登記及相關通知獲獎聯繫。 

二、 個人資料之類別 

姓名、Facebook名稱及網址、用戶水號、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得以直接

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您的個人資料，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將提供本公司於中華民國領域，

於上述蒐集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加以利用至前述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四、 當事人權利行使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您可向計畫執行單位請求查詢或閱覽、

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五、 不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 

您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惟如不提供將無法參加或進行本平台相關流

程或服務。 

個人資料同意提供： 

一、 本人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勾選「我同意」授權貴公司於所列

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 本人瞭解此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

本平台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並同意提供予貴公司留存

及日後查證使用。 

□ 我同意 

□ 我不同意                             簽名：                         

 

簽訂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